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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逮
之   

.3與
安
全
約
交
給日.一 

孝黄會。高
录
鼠
包
塗
藝
，一 

一
倘
若
或
會
一
一
致
麻
歎
。

一 尼
泊
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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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際
社
電
。最
高
蘇
維
坡
王 

席
曲
主
席
華
氏
。今
日
青
其 

七V
九
歲
生
辰
之
時
。訪
队 

此
謳
佛
寺
。而
獲
得
了
此
寺 

之
高
僧
祝
其
生
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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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毅指控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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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涉古巴革命 

一
中
國
一
北
京
四B
路
避 

社
電
。中
共
之
外
交
部
后
魔 

毅
於
星
朗
四
晚 
IW 
、雖
然
宣 

洲
國
家
於
一
九
五
九
善
智 

干
才
不
和
點
。然
而
亜
洲■ 

家
之
關
保
。並
不
能
容
能 

界M
任
何
之
兵
力R
乗/
源 

或
曾 
0.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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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丁 

一
陳
毅
謂
。最
派
中
國
更 

細
負
之
邊
界
約e
係
足
次
喪 

示M
。亞
洲
國
家
間
隨
备 

以
企
會
議
席
上
。有
合
迎
如 

公
正
之
解
决
方
法
。

- 
陳
外
長
指
控
美
國
有
干 

涉
置
巴
革
命
之
行
爲
。同
庠 

並
加
緊
饭
之
直
格
武
裝
。干 

渉
弋
巴
革
命
之
行
動
。 

彼
龍
。對
於
古
巴
人
民 

之
爲
爆
微
古
巴
之
福
立C

及 

反
财
外 
干
渉
之
戰
鬥
行
爲 

0

款
們
中
國
人
民
。决 
一致 

支
舟
到
底
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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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被中共炮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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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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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五
日
美
聯
粧
电

。台
洲
國
防
部
今
日
公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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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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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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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拿
.!."苏
加
明
星
期
眼
电
上
帶
國
會
宣
俯
0-1

九六二一 

丁
启
汇
贅
日
至
六T

年度之一股政開支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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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若
千
零
六
十
一 
萬
八
千
八
百
匕
七
三
元 •。， 

甘
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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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年
財
政
年
度
。.將
於
三
月
工
二 

干«
"
  

«

 
日
終
結,
自
四
月
一
日
起
。財政開支之一一 

-
一1

卜
預
算
。主
要
爲
國
防
經
费
削
減
百
分
之K

一 

支 
厢 
。但
國
防
閘
支
仍
然
有
十
五
億
九
千
六
百 
一

亨
21

二
了
匕
萬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六
元
e
國
防
网
支
仍
大
大
超

部
長
。差
不
学
完
全
被
辭
退
。而
新
部
住
均
爲
X. 僵
樂4

獨
進
行
與
東
德
簽
定
和
約
， 

同
時
並
與
東
德
來
解
决
西
柏 

林
之
問
題
？

該
會
議
國
家
指
控
。因 

釣
粹
之
發
動
戰
爭
結
果0
致 

令
東
歐
，邊
境
至
現
在
。仍 

未
獲
得
、明
確
之
解
决
。係 

西
德
阿
丹
拿
總
理
政
府N

罪 

過
。

△
波蘇不歸還

減
軍
。此

次
之
會
議"
蜉
堪
華 

沙
軍
再
協
約
國
家
。自
從
建 

立
之
後 
第
一
次
集
會
。 

中
共
。外
蒙
。北
越
。 

北
韓
一均
海
代
表
作
旁
観
者 

列
席
。因
爲
該
四
個
亞
洲
國 

家
0

未
屬
於
華
沙
軍
事
協
約 

。故
此
彼
等
不
能
簽
定
共
同 

宣
言
。星

期
四
晚
之
簽
字
禮
節. 

。係
在
虎
謨
休
宮
內
舉
行
。 

由
金
總
理
克
氏
領
導
一 
百
五

由德奪來領土 

按
照
該
共
同
宣
言
指
出 

。波
蘭
與
蘇
聯
痛
二
次*
戰 

*
。由
德
鼠̂
和
与
領
土
。 

决
不
歸
退
。此
種
態
度
。係 

無
異
才
示
準
備
新
戰
爭
之
策 

畧
該
共
同
宣
言
謂
。舉
凡 

正
常
及
有
理
替K
m

民5

均 

十
分
明
白
。該
等
界
線
。均 

不
容
許
。任
炉
之
破
壊
及
侵 

害
。 

l

△
華*
協約國 

亦會质蘇裁軍 

共
同
宣
营
指
出
。華
沙 

軍
尊
協
約
之
宣
家
均
會
跟
隨 

蘇
聯
之
後
塵5

若
對
方
亦
裁

十
名
代
表
遼
行
儀
式
。西
方 

認
者
亦
被
号
参
加
此
次
之
禮 

儀
。但
是
簽
字
完
成
後
。西 

方
齢
者
阳
能
立
刻
退 1
fh，而 

各
领
字
國
家
之
代
表
卅
。便 

飮
酒
致
慶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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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古進行 

貿易談判 

夏
濁
拿
。美
腦
社
電0 

毋
聯
工
業
及
文
化
展
覽
會
」 

本
H

在   

1H間
開
幕
。觀
察
家 

認
爲
蘇
古
之
貿
易
談
判
正
在 

進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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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1副
温
理
米
髙
揚
。 

抵
援
夏M
拿
數
小
時
後
。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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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今R
天
陰
。間
有
日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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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夜
間
处
雨
。最
得
温
度
爲
四•

2  

件
八
度.
■
低
温.度
窗
四
十
一

作
馮
婦
。亦
係
蕭

戴遍樂氏之此次
再度一

氏
之
功
勞"
戴
高
樂
於
執
政
後
。各
人
推
測
蕭
出
可
能
毋 

油
理0
結
果
總
理
職
位
撲
空
。而
只
係
招
任
爲
悠
之
地 

犷
長
官
。原
子
能5
席
及
海
外
殖
民
地
之
主
席
忠
献
。可 

是
上
週
彼
同
情
阿
支
里
亜
叛
民
之
行
動
。乃
被
辭
壺
職
将 

而
交
通
部
员
亦
同
情
叛
民*•
張
。與
般
民
講
河
。 

今
次
。只
係
兩
名
部
長
被
辭
退
，但
是
總
算e
y

部

之
轉
變(
第
四
法
共
和
國
之

長
被
辭
退
。由於一

.二.I
雲
為
華
。加
新
価
電
。 

塞
市
府-1N

過
脩
增
加
街
燈 

二
干
辻
京
謎6
改
度
爲
一
萬. 

七
千
盞
云
依
當
局
估
計"
雲.. 

,« 理
宣
痴W
丘
萬
懲
万
無<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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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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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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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軍亠

不
肯
退
讓
。而
卒
至
彼
獲
得
了
一
次
政
治
上
之
喜
利
。 

此
次
布
氏
之
被
辭
職
。係
用
戴
通
樂
之
新
替
公
佈 

韻
。戴
髙
樂
戰
軍
同
意
蕭
氏
及
交
通
部
長
「可
撃
際
」

氏
辭
職
。

一 

蕭
氏
與
露
高
樂
在
戰
特
係 -
對
密
切
合
作
爲
府
自 

由
已
携
手
黑
鬥
之
同
志
。彼
等
不
但
在
戰
時
合
作
营
而
存

戰
後
亦
甚
爲
友
好
。

亠

法
官
幷
否
液
范
律
師
所 

癖
諭
打
偏
見
度
極
度
典
輔
町 

題
。認
爲   

<
 民部長在國會一 

所
聲
明
非
移
民
亦
將
作.特
別 

<-處
一
節9
不
的
継
爲
是
法
，

律
。
」

上•.

、締 C

露
麗
奮
風 

高
等
需
之
葵
後
T

伊
謂 

触
曇
繋
是
一
否
再
値
待
上 

雖
彖
案
等
相
名
燎
。 

武
伊
布
欲
疎
苛
薄
。因
港
地 

人
多
Q

生
添
乱
離   

0--從
至   

-C 

能
公
英
国C

以
基
尙
離
决
定 

。如
伊
夫
及
范
律
師
戳
爲
再. 

上
訴
。不
妨
再
試
云
0.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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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關
懐
之
诀
裂
悬 

可
能
建
議
成
違
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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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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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巴
之
親
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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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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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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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人
閣
今H
下

午

會

議
J
 

新
內
閣
會
於
今
日
下
午
舉
行
會
議
。而
企
圖
賣
特 

權後第一 
次
之
法
令
。

據
可
靠
消
息
報
吿
。其
中
一
避
少
令
將
軍
人
没
公
務 

員
之
退
休
年
龄
降
低
，此
項
之
目
的
係
可
以
給
予
我
府
將 

政
治
上
或
軍
事
上
同
情
阿
支
里5：

行
派
之
人
士
退
日
軍
政 

壇
上
。 

2  

據
瘠
第
二 &
令
。係
仍
在
研
究
中
。此
法
令
可
以
令 

到
政
府
對
在
法
四
本
土
内
之
右
派
份
子
加
予
千
涉
OT-即
可 

以
將
彼
等
撥
歸
一
處
居
住
。易
於
監
視
彼
等
之
行
助
。 

內
閣
可
能
將
阿
支
里
亜
政
權
改
造
。但
是
在
計
罰
未~ 

完
成
之
图~
决
定
保
恃
殡
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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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
之
臓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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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求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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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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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
裝
置
。將
田
業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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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府仍需考慮 

哥
林
比
努
本 
一 

一
域
多
利
、加
新
就
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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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 地
及
森
琳
部   

<
減
利
斯
順Y 

之。属
期
三
日
在
舊
會
報
吿
一 

謂
。.中
央
政
府
對
哥
林
比
夢
一 

1

酒i

i

i

〔 

I.停
省
濡
陽
以
考
慮
0

二 

番
襄
釐
票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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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資及成本。將
在
四
十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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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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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単
詩
省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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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< 岭？ 

关
徹
之
打
算.二
，；.
了 

星
期
：日
之
省
議
會
。-( 

兩
名
社
會
信
托
熊
議
員
。申" 

訴
政
府
。討
卧
車/

税芬上一 

源
重
不
公 0 議
貝
苛
比
犍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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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每
加
倫
汽
油
增
糖
一
仙.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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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補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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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正
式
遅
胡
手
亜
。庇
去
澀
夢 

陳
案4
陳
氏
生
於
香
港
0:爲一 

不
贄
聯
合
王
褒
滋
藉
民
。」 

依
規
定
無
健
簽.

就
以 *
一 

入
加
境6

板
加
r'*

®.陳
氏 

簽
發
遊
歷
照
悬
不
必
要
忠
舉 

。陳
氏
有
權
在
加
房
毆
。直 

至
一
九
六
二
年
十
二
月
護
照 

届
滿
之
日
期
爲
止
。

，洛
克.謂
。簽
照
奥
護
瞧 

無
連
帶
關
係
。而
依
陳
氏
之 

證
件
。是
不
会
移
民
之
條
例 

法
官
華
聲
認
爲
移
民
部 

處
理N
案
。幷
無
道
反
一
般 

法
理
。移
民
部
官
員
審
訊
亦 

公
正
。幷
未
以
上
峯
之
命
令 

而
縦
决
定.
9
陳
氏
本
人
。亦 

淸
楚
審
訊
夕
經
過
。雖
然
陳 

氏
幷
未
請
律
師
代
表
出
席
。 

但一 
名
攻
法
律
之
學
生
。曾 

代
其
參
加
審
訊
。

e

-

s

s

i

^

i

匝 

股
有
管
車
。百
分
之
七
十
爲
信 

.-s型
之
拡
車.。載
黄
有
七
萬 
一 

義
状
萬
一W
磅
。每一 
輪
拖 

*;廠■
払
爲
八
百
案
量
翌
一. 

二
「

：5

纸
尙
有
市
府
之
其
他 

感
費
未̂
'
之
牌
照
費   

°'在 

.
最
受&
民
來.亦.從
二
蕉
御 

至••
十
相
。省
疥
新
例
。戴 

重
超
過
聲
等
施
未
計
算
。加 

憊
鯉
韻
《政
府
亂
商
車
之
抽 

.
熏
稅"*
目
的
是
想
將
建
築 

枷
料
费
僞0
由
鐵
路
遍
輸
。 

:
里
疲
門
連
輪
公
金
東
主 

漢
篇
臣
山
管
政
府
新
例
。 

野
商
車
漱
吐
之
估
肃
。癖
不

1

1

愛氏往訪一 

一 
芬
蘭
京
城
。••路
逶
社
亀." 

6

此
間
星
期
四
日
官
方
三
日
二 

公
佈
。芬
闌
邀
請
美
總
統
愛 

善
考
華
4

於
本
春
訪
問
蘇
聯( 

時 
0:--延
券
蘭
訪
問.0 
一 

此
次   

Z.邀
漏
書
。係
由
』

公
平
。冬
年
彼
之
公
司
繳
納 

費%
千
正
目
元0
自三月一 

日
起
。眺
增
至-
萬
二
千
二 

百江十一也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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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市街燈增加
芬
總
統
及
政
府
出
名
邀
請
。 

但
是
愛
版
統
是
否
接
納
邀
請 

C

仍
未
見
有
答
覆
。

與蘇看齊

他
尙
無
大
宗
之
貿
盪
期
扉
時 

米
高
揚
係
重
新
調
齢Is

古
之.

旦

外
交
篇
遡*
可■

逝 W
 

特

勞

?

蘇
京
0

莫
斯
料
五
日
美
聯AS

電
e

華
沙
童
事
協
釣
國
家
。淤
星
期
四
晚0
己
經
决
定
了 

大
力
春
篇
麟
總
理
克
魯,
.
2

於
反
冃
舉
伊
秉
西
方
高
峯
會
難
時
。關
於
德
國
問
題
解
决 

之
立
塌
。
;

一.

，

一 

屋
期
四
日 
07 華
涉
軍
季
協
約
國
之
總
理
及
黨
書
記
長
等
在
其
誤
林
宮
召
開
貪
議.。討
論 

各項電一要問雷。而
於
乱
期 
礬
定
及
發
表
一
日
會
議
結
果%
共
同
宜
昌
。該
宣
言
表
示 

出
。倘
若
西
方
國 8
 本
合
作
。則
蘇
聯
及
東
歐
國
家
便
只
有
與
京
德
簽
定
和
平
約
。同
時
並 

解
决
柏
林
之
間
題
。

一

・ 

蘇
聯
領
導
下
之
集
團
國
家
。
一 致
支
持
餘
聯
總
理
克
氏d
提

«1之
政
策
。包
括
與
北
大 

簽
定
互
不
侵
犯
條
約
。禁
止
核
子
武
器
。及
將
西
柏
雖
變3
「包
由
城
市
」
。

一 .▲*
医
出
用
量
槍
聲
一 

i
s
x
.
 

及
直
總
湾
第 

杀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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騒
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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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發
生
劇
烈
之
槍
覇r
f. 芍 

.
米
氏
及 <
曝

x

裁 

術
宮
之
也/
融
釁
口
便
饗 

牛
槍
聲C
.
H

展
含
嚼
r

義 

約
有
三
百
餘
人
遂
礬
吿
。 

雖
人
受
傷
。夏
灣
蕃
局
。 

，立
即
用
無
線
曾
宣
廳
已
婚.

日
國
家
銀
行
總
裁
格
袈
拉
便 

確
電
視
廣
播
布
。貿
易
到
古 

巴
是
断
之
重
要
。古
巴
視
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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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德問題意見

△
共產产 

但
是 #
產
集
團
。却
表
示
對
於
德
國
問
題
。似
乎
不
廳

多
等
待
。在
其
共
同
宣
言
內
調
。在
現
時
之
情
况
下
，和
平 

條
約
只
係
能
夠
與
兩
個
德
國
簽
定
。然
而
我
們
不
能
同
意
將

一完
法
掌4
巴
黎
五
日
美
聯
財
奪 
n/' 

法一

減
軍
力
。彼
等
亦
裁
減
。 

亲
同
宣
曾
。向
西
方
呼 

籲
。爲
了
世
界
之
和
平
及
安 

全
。我
們
向
彼
等
請
求
。向 

一 蘇
聯
龍
齊
。來
作
一
次
之
軍 

^
^
^
^
^
^

，̂ 

今
次
励
狄
如
相
籍
叫
叩
軍 

隊
。可
是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。 

華
沙
軍
事
協
約
國
就
己
經
裁 

一
減
丁
軍
力
。然
而
北
大
同
盟 

之
軍
事
組
織
只
有
增
電
己
無

此
問
鹿7
解
决 
無
限
期
地 

延
遲
下
去
。

偷
若
任
由
其
飢
限
期
地 

拖
延
下
去
。則
只
彳
鼓
勵
西 

德
建
立
我
一 
支
軍
國
主
義
及

。於
獲
得
特
權 
»
之
後 

r

法
國
人
民
支
蘿
之
機 

囁
彼
之
內
閣
力
魂
之
轉 

阿
茉
型
亞
右
派
發
誓
人
蕭 

現
任
職
位
。?
長

總統戴高一 

。彼便利一 

會
。來
丁 

變
。同時一

國全
一之 

■i
dT„«K!̂̂. 

~ 
_

苦
氏
。辭

4

手
^
^
^

®

♦，•
，，，

-■  evef 4>< •，•
，•
， ♦ r、J ♦
，， 

«■•" V
”
- C

“
 

世
界
。倘
若
抑
兩
個
德
國
之

此
次
內
閣 
.a變
動   

^
係
曇
阿
支 

里
亜
法
人
飯
亂
後
之
結
果
。蠢
亂
期 

間
。法
政
府
內
部
分
留
兩
部
。宀
招
份 

人
士
主
張
與
法
叛
昆
講
和
。而*•
髙樂 

則
堅
持
彼
乙F

自
治
政
策
」
。
一 分
也

厶

簽
定
和
約
不
獲
得
支
持
。而 

此
德
國
問
題
。仍
然
係
面
臨 

拖
延
。則
參
加
今
次
華
沙
軍 

事
會
一
譏
之
國
家
，別
只
有
單

閣訊

)

過社亂一福利金。債
務
及
對
各
省
補
助
費
之
殿
目0

'
二
儿
六0
至
六
一
年
度
財
政
開
支
預
算
。估
計
比 

上
年
度ĥ

加
五
千
八
自
二
十
多
萬
兀
。國
防
經
費
削
減 

外
。备
工
程
開
衣
削
減
三
干
萬
元
。運
輸
交
通
開
支 

削
波:
千
匕
百
萬
元
。

，由 
.r政
府
借
欵
之
利
息
提
商
。加
拿
大
國
债
將
增

，
雪
高
華6

加
新
社
電
。 

卑
詩
貨
車
運
輸
公
會Q
S

期 

四
日
晩
。召
集
緊
急
會
議
。 

討
論
商
車
牌
照
費
問
蛆
。商 

車
運
愉
公
司
經
理
加
爾
德
軸
一 

吿
謂
。卑
詩
省
之
方
电
運
輸 

。行
將
破
產"

省
府
最 
如
通
過
增
加
商

萬
兀
。比
削
減N

國
防
費
紺
超
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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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消
息
並
未
給
予
其
來

此
報
吿
拒
絕
批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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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對太陽
發信號成功 

加
利
福
尼
亞
州
。史
丹 

一福苗丸聯
就
電
。據
史
丹
福 

一
矢
南
本
日
宣
佈
。三
名
科
學 

第
胃
馳
。對
太
陽
發
自
雷
達 

信
冊
。囘
聲
傳
達
地
球
。已 

獲
得
成
功
。

該
項
實
験
。是
可
無
線 

電
對
太
陽
廣
播
。而
蛇
波
能 

囘
响
報
吿
地
珠e
科
學
家
希 

望
能
夠
測
知
太
陽
熱
，對
電 

訊
之
影
响
。

無
線
成
對
月
珠
發
射
電 

波
。.曾
百
嘗
試
。但,

陽 

則
甚
困
難
。此
幷
不
窗
太. 

陽
距
地
球
太
遠
。而
是
太
陽 

,
發
出
赚
能.
。阮
對
電
的
阻
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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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省南部 

一夫風*

一 

X. 利
福
市,
臓
擁
能
電 

-

9  
那
華
史
高
沙
省
南
部
。自 

星
射
三
晚
以
來•
連
續
小
停 

二
十
四
小
時
之
大
風
雪
。積 

雪
達
三
十
英
寸
之
多
。打
破 

本
世
紀
都
市
積
雪
之
紀
錄
。 

各
交
通
路
均
雙
阻
。公 

躇
局
及
市
府
，雖
加
派
員
工 

劇
雪
。亦
無
濟
於
事
。相
信 

一 栗
四
十
八
小
時
後
。方
可
將 

積
雪
清
除 )

昨
R

夏
利
福
市
各
學
校 

均
停
課
，各
情
關
商
店
。很 

多
亦
不
辦
公
及
開
市
。因
多 

數M
工
被
困
守
家
中
。無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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